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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中教职工食材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甲方 (需方):北京市顺义区第-中学

法定代表人: 黄建秋

住所地: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15号

联系电话∶010-69佃羽胡

乙方 (供方):华康绿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俊元

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银地西路18号北水嘉伦水产品市场B厅

联系电话:010-639朽Og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甲 、

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乙方向甲方供应以下产品 :

1.甲 方与乙方建立产品采购关系,拟向乙方采购 粮油类、猪肉

类、冻品类、蔬菜类、蛋类等 ,具体采购内容以甲方订货单为准。

2.甲 方根据自身需要确定采购内容、交货数量、交货时间、交货

地点,并以书面方式向乙方发出订货单。

3.实 际送货量及结算以乙方送货单为准。

4.预计送货总金额为小写 1352155元 ,大写 壹佰叁拾伍万贰仟

壹佰伍拾伍元整 (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二、产品质量要求

l。 产品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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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按 甲乙双方约定的质量要求履行的,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

卫生要求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

(3)乙 方所提供的产品及产品包装必须符合国家QS的相关要求 ;

2.保质期限

乙方提供任何在产品与包装上标有质量保质期的商品在交付甲

方时的剩余保质期限不得少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三、产品包装

1.包装要求:所供货物为预包装产品的,在外包装上应注明产品

名称、包装日期/批号、保质期、净含量/规格、贮存条件、产品执行

标准、供货商、供货地址、联系电话、原产地等。

2.包装物由乙方提供,费用由乙方承担,包装物乙方不回收。

四、交货时间

1、 甲乙双方指定联系人负责业务相关事宜的对接 ;

甲方对接联系人 :

姓名: 李连杰  职务: 主任   手机号 1371Ⅱ 37918

邮箱:   微信号三 传真三

乙方对接联系人 :

姓名:朱俊松 职务: 副总经理  手机号: 13G81狃 sS36

邮箱:313S810990qq.∞m 微信号:13GS14镉 836

农手磋≡:  010-6394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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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甲方根据自身生产需要确定全部或者每批次的交货数量、

交货时间等内容的订货单,并于送货前一天的中午12点 前将订货单以

书面方式向乙方发出。乙方按照甲方订货单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

保证送货的及时、准确。对于无法送货的订单产品,乙方应及时告知

甲方,与 甲方进行订单调整。

五、交货方式

1.乙 方送货:产 品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 ,在交货前 (即货物到达

需方指定的交货地点之前)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2.交货地点:甲 方指定的交货地点。甲方在订购单中须注明交货

地点。如甲方临时改变交货地点的,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若 因甲方

未及时通知乙方导致发错货或未及时收到货,由 甲方承担责任。

3.甲 方根据合同规定或订货单的要求,按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

(主要包括卫生指标、内外包装、保质期、标识感官等)进行收货初检 ,

初检合格后根据实际收货情况在乙方送货单上签收。甲方签收的送货

单是进行货款结算的凭据之一。

六、验收方法

1.乙 方送货时须携带 《送货单》。《送货单》明确填写收货单位、

产品品名、单位、数量、单价等信息。

2.外包装要完整无损,外包装上必须有完整的标识标签信息。

3.甲 方发现货物存在任何问题,应 当及时通知乙方。如货物确实

存在质量问题的,甲 方有权选择要求乙方调换货物或是退货,乙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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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力配合。但货物因甲方保管不当或人为损坏导致的问题除外。

4.产 品重量标准以双方约定为准,甲 方如抽检发现产品净重量不

足,应将具体情况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如情况属实,甲 方有权要求乙

方补足或在结算时据实扣款。

5.甲 方对货物的验收,并不能免除乙方承担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

责任。如因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无论甲方是否已经验收,均 由乙方

全部承担。但因甲方保管不善或者人为原因造成产品损害,乙方不承

担责任。

七、付款方式

1.甲 方按双方约定价格按照月度结算。甲乙双方在完成当月配送

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账,乙方向甲方提供正规发票,甲 方在收到乙方

发票的5日 内以支票或汇款形式将货款付至乙方账户。

鉴于甲方付款依托于财政拨款,如遇财政拨款计划有变动,以款

项实际到账金额、时间为准。因财政拨款变动导致甲方实际付款时间

迟于合同约定的,不构成甲方违约,甲 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提

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要求,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乙

方整改未达到相关要求或拒绝整改的,应 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总金

额的1%作 为违约金,同 一事项被多次要求整改的,违约金累计计算 ,

结算时扣除。

2.乙 方收款单位名称:华康绿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则攵疾升: 11oo10422o0053009522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北京广安门支行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o5923112gK

3.甲 方开票信息 :

发票抬头: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形毛疾升:   1211o11o4o09418467

发票类型:  普通发票

公司地址: 顺义区双河大街15号

电话 :   010-6⒐⒕⒋⒕8                   _

八、违约责任

1.乙 方因自身原因无故未能按合同约定交货,每逾期一日,按迟

交货物价款的0.zO/0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迟交货

物总价款的sO/0。 如乙方逾期超过3o日 仍未交付货物,甲 方可向乙方发

出通知,解除合同。

2.乙 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的,应 当在收到甲方通知后及时与

甲方确认处理。经双方或有关部门确认确属质量问题的,乙方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并予以及时

更换,经更换后仍不能满足甲方需求的,甲 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因乙

方交付货物的质量问题造成甲方人员食物中毒或损害健康的,由 乙方

承担全部责任。

3.甲 方若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付款,自 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



款日止,每 日按照逾期应付款总额的0。 zO/0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最高限额为欠付款项的sO/O。

4.甲 方违约拒收产品,应承担该批次产品货款金额30%的违约金。

如果给乙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的数额,则 甲方应当另行赔偿。

九、不可抗力

因台风、地震、水灾等不可预见并且双方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

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为不可抗力。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对履行合

同产生影响时,受影响的一方,应立即将事件情况通知对方,并在10

个工作日内提供事件详情以及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

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十、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时,任一方可向顺义区人民法院起诉,由 此产生的诉讼费、公证

费、鉴定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等,概 由败诉方承担。

十一、合同的生效及其他

1.合 同履行期内,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本合同未尽事

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基于本合同的订货单、甲方

签收的送货单以及本合同附件等均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有效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⒛25年 7月 31日 止。

3.乙 方应向甲方提供如下文件的复印件 (力口盖公章),并承诺保证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选定的打√,不选



的打×。)

(1)营 业执照 田

(2)食 品经营许可证 回

(3)开户许可证 □

(O法人证书□

4.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

效。若各方签字人员为委托代理人的,应 同时提交公司的书面授权委

托书作为本合同附件。本合同一式肆份,其 中,乙 方贰份 ,甲 方贰份 ,

每份具有同等法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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